附件1
2026年柴桑区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
实施主体遴选方案

为健全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组织实施好我区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择优遴选出符合项目实施条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遴选方案。
一、遴选目的
为深入实施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提质增效，建立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生产经营服务体系，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和绿色生产，支持服务组织采用先进农业技术，发挥农机装备作业能力，提高农业经营的效率和竞争力，探索形成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和运行机制。
二、遴选对象
[bookmark: _GoBack]根据省厅文件要求，基层供销合作社及社有企业由供销部门负责项目实施主体遴选，其余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由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实施主体遴选。同一个市场主体只能参与供销部门或农业农村部门其中一个项目遴选，不得重复报名，否则取消其补助资格。
三、遴选条件
1.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行业管理部门登记设立，纳税申报正常，财务账目完善，征信状况良好,必须纳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名录库,有一定的社会化服务经验，原则上从事社会化服务达两年以上，如服务主体能力强可适当放宽条件；
2.拥有与其服务内容、服务能力相匹配的专业农业机械和设备以及其他能力，同时需要提供购机发票，用以证明该农机为本人所有；
3.安装单北斗作业监测终端，按要求向行业监管部门提供真实有效的电子监测数据或其他佐证材料；申报烘干仓储的主体必须安装专用电表并提供该电表在供电部门的用户编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以及项目要求的其他条件；
4.服务主体需先提供服务、后申请补助，本区范围外开展的服务不享受补助。
四、遴选资料
1.2026年柴桑区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遴选申报表、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承接主体承诺书（详见附件2、附件3）；
2.三证合一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法人身份证、财务报表复印件；
3.实施单位基本情况(单位简介、人员和设备情况、近几年开展社会化服务情况等)；
4.设备台账(含图片)、操作人员登记表，行驶证和驾驶证复印件；
5.农机化大院照片、国家、省、市级示范社证书复印件，或实施相关相近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达两年以上证明；
6.服务组织结构(图、表)、规章制度、账目表等。
7.报名主体必须纳入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平台；
8.获得各级有关部门表彰的相关证书复印件、办公和活动场所相关图片资料。
五、遴选程序
1.网上公告。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区人民政府网及云上赣农-农业社会化服务管理子系统上发布遴选公告及遴选方案。
2.自主申报。各服务组织填写《2026年柴桑区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遴选申报表》，申报表必须填写乡镇推荐意见并签字盖公章，连同所需遴选资料报送至区农业农村局农村改革股进行备案评审。同时，服务主体需通过云上赣农·江西省农业社会化服务管理子系统进行线上申请参与项目实施遴选，已纳入县级名录库的服务主体在赣服通农业农村专区社会化服务应用中申请遴选；还没进入名录库的主体登录平台绑定主体身份、农机和作业监测终端等信息上报审核纳入名录库。
3.评审确定。区农业农村局对经自主申报、乡镇推荐审核符合条件的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实地查看阵地、核查评审申报资料的方式择优遴选。
4.媒体公示。对经评审确定的实施主体在区政府网站公开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确定为项目实施主体。
5.签订协议。项目实施主体与区农业农村局签订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项目任务合同。
本次遴选设立举报电话0792-6812139，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一经发现弄虚作假，取消本次遴选资格。




附件2
2026年柴桑区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遴选申报表
	承 接 主 体情况
	名 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法  人
	
	电话
	

	
	联系人
	
	电话
	

	
	作业人数
	
	机械类别及数量
	

	主体申报意见
	拟申请服务环节、服务面积、数量

签字（盖章 ）       年  月  日

	乡（镇）政府审核意见

	分管领导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局审定意见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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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承接主体承诺书

柴桑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为严格涉农项目建设操作规范，确保项目资金安全，根据省市《2026年中央财政社会化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资金安排意见》、《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要求。本服务主体申报柴桑区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现对本申报主体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有效性，做出以下承诺：不重复向供销部门申报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本服务组织自愿接受行业管理部门全面监督，坚决按照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标准指引的要求完成作业。
如弄虚作假：
一、追缴退回项目补助资金。
二、取消各项涉农补贴资格，列入补贴黑名单。
三、承担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